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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验。 作为公司技术总监，吴小兵牵头制定了公司各类满足国际、国内准则的技术规范，

建立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全面负责公司海务管理、轮机管理、安全管理、船队管理、船舶采购

等事务。

2、叶智潮

叶智潮，男，1974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主推进动力装

置3,000千瓦及以上船舶的轮机长证书。 1998年9月至2010年2月，任泉州中泉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船务分公司船员；2010年3月至2016年10月，任福建冠海海运有限

公司机务部机务主管；2017年3月入职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副高级机务工程

师。 叶智潮在船舶设计、建造修理、船舶设备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 作为

公司船舶管理中心总监，叶智潮协助制定了公司轮机管理方面的技术规范、安全管理体系、

防污染等各类制度，主要负责公司的轮机管理、安全管理、事故处理等事务。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曾而斌 董事长

直接持股 245,431,045 66.07%

通过星海贸易、平潭群

航间接持股

22,391,824 6.03%

郑玉芳 副董事长、总经理

直接持股 5,600,000 1.51%

通过平潭群航间接持

股

3,298,176 0.89%

刘国勇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

通过平潭群航间接持

股

700,000 0.19%

乐君杰 董事、财务部经理

通过平潭群航间接持

股

448,000 0.12%

肖治平 董事

通过澜溪创投间接持

股

160,656 0.04%

吴洲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

事

通过平潭群航间接持

股

210,000 0.06%

吴小兵 副总经理、技术总监

通过平潭群航间接持

股

1,932,000 0.52%

叶智潮 副高级机务工程师

通过平潭群航间接持

股

343,000 0.09%

王爱金 董事长曾而斌岳母 直接持股 5,693,380 1.53%

张雄强 董事长曾而斌外甥 直接持股 1,260,000 0.34%

郑玉奇 总经理郑玉芳妹妹 直接持股 585,200 0.16%

曾涛 董事长曾而斌侄子

通过平潭群航间接持

股

252,000 0.07%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

或冻结的情况。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对外投资情况

如下：

姓名 发行人职位 对外投资企业 投资比例

曾而斌 董事长

福建星海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13%

平潭德聚投资有限公司 95.00%

福州儒思石油有限公司 55.46%

平潭达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60%

郑玉芳 副董事长、总经理

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59%

平潭德聚投资有限公司 5.00%

刘国勇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

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2%

乐君杰 董事、财务部经理 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5%

肖治平 董事

澜溪（宁波）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00%

澜溪（深圳）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吴洲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6%

林涛 独立董事 南方阿尔法（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

齐银良 独立董事

上海海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00%

上海好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0.00%

海南慧海海洋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魏弘 监事 平潭兴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9%

吴小兵 副总经理、技术总监 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2%

叶智潮 副高级机务工程师 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3%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持有任何与公

司存在利益冲突的对外投资。 除上述对外投资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人员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2022年度的薪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薪酬（万元） 是否在关联企业领薪

曾而斌 董事长 140.89 否

郑玉芳 副董事长、总经理 138.03 否

刘国勇

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99.78 否

乐君杰 董事、财务部经理 44.97 否

肖治平 董事 - -

林涛 独立董事 8.00 -

齐银良 独立董事 8.00 -

翁国雄 独立董事 8.00 -

吴洲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30.85 否

魏弘 监事 - -

赵云逸 监事 - -

吴小兵 副总经理、技术总监 90.72 否

叶智潮 副高级机务工程师 50.26 否

公司外部董事肖治平、外部监事魏弘及赵云逸未在公司领取薪酬，独立董事林涛、齐银

良、翁国雄在公司领取独立董事津贴；除上述人员外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技术人员均在公司任职，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领取薪酬。 除上述薪酬外，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在公司享受其他待遇和退休金计划。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主要兼职情况

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兼职单位 兼职职位 关联关系

曾而斌 董事长

福建星海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

总经理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平潭德聚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

总经理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平潭达信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执行事务 合

伙人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郑玉芳

副董事长、总

经理

平潭德聚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肖治平 董事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达斯玛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澜溪（宁波）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董事长兼 总

经理

关联方

宁波澜溪创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

总经理

关联方

北京澜溪恒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

总经理

关联方

深圳澜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

总经理

关联方

酒泉鑫茂科技风电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董事 关联方

澜溪（深圳）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

总经理

关联方

林涛 独立董事

厦门市安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风控总监（于

2023年1月辞

任）

无

南方阿尔法（厦门）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监事 关联方

齐银良 独立董事

上海海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

总经理

关联方

上海好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

总经理

关联方

广东海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关联方

浙江自贸区海际海事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关联方

海南慧海海洋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

总经理

关联方

宁波海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

总经理

关联方

上海际加供应链有限公司 监事 无

山东乐舱网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无

翁国雄 独立董事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魏弘 监事

福建省福能兴业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监事 无

福建省国改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董事、副总经

理

关联方

旭成（福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平潭雏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授权代表 无

平潭雄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授权代表 股东

福建红杉传媒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福建省兴潭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平潭综合实验区新媒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福建纳仕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平潭兴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执行事务 合

伙人

关联方

福建通尼斯创新风电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赵云逸 监事

中达安（福建）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平潭综合实验区豚首数娱文化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福建鱼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董事（于2023

年1月辞任）

关联方

平潭大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福建闽东北两翼基础设施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福建闽东北两翼股权投资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福州榕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部专员 无

除上述兼职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他兼职情

况。

九、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曾而斌。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曾而斌直接持有公司

245,431,045股股份，占公司股份表决权的66.0677%；通过星海贸易间接持有公司16,800,

000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表决权的4.5224%； 通过平潭群航间接控制公司19,880,000股股

份，占公司股份表决权的5.3515%；王爱金为曾而斌配偶的母亲，持有公司5,693,380股股

份，占公司股份表决权的1.5326%，为曾而斌的一致行动人；曾而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

制公司287,804,425股股份，占公司表决权的77.4742%。 同时，曾而斌任公司董事长，能够

实际控制公司。 因此，曾而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为加强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曾而斌与王爱金、星海贸易、平潭群航于2022年1月28日

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

1、确认在该协议生效前，各方在公司经营管理及历次股东大会期间的对外决策前均进

行了商议并保持了一致，在各方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时，各方实际以曾而斌的意见为准并在

公司经营管理及股东大会会议中执行了一致行动。

2、王爱金、星海贸易、平潭群航为曾而斌的一致行动人，自协议生效后：（1）各方应在

公司每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前就一致行动进行协商，如无法达成一致，无条件以曾而斌的

意见为准并在股东大会中执行一致行动；（2）一致行动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至发行人首发

上市后36个月，期限截止之前未就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另行达成协议的自动延长五年。

曾而斌，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350128197211******，住址为福建

省福州市。 其简历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八、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之“（一）董事会成员” 之“1、曾而斌” 。

王爱金，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350128195201******，住址为福建

省平潭县。

星海贸易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福建星海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6850578426

法定代表人 曾而斌

成立时间 2009年2月13日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鹅头凤岭路23号3层303-42

主要生产经营地 无实际生产经营

股东构成 曾而斌持有100.00%股权

经营范围

机电设备、服装、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日用产品的批发、代购代销；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无实际生产经营

星海贸易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总资产 3,812.54

净资产 3,810.30

净利润 167.78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平潭群航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3252GD5U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平潭德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10月9日

注册资本 1,420.00万元

实收资本 1,420.00万元

注册地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1169（集群注册）

主要生产经营地 无实际生产经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海通发展员工持股平台

平潭群航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总资产 1,420.07

净资产 1,419.56

净利润 -0.13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十、发行人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财务报表

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截至

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

度、2021年度、2022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致同会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福建海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2021年度及 2022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 （2023）第

351A000225号）。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3,206.52 28,094.57 5,292.64

应收票据 - 49.75 -

应收账款 6,090.55 9,960.17 4,660.50

预付款项 1,071.43 866.35 1,664.16

其他应收款 10,864.20 8,116.28 6,980.50

其中：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存货 2,772.12 2,991.92 2,211.94

其他流动资产 411.34 256.71 72.54

流动资产合计 94,416.16 50,335.75 20,882.27

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183.12 - -

固定资产 95,512.46 61,098.30 134,243.28

使用权资产 67,709.55 102,074.17 -

在建工程 - - 97.70

无形资产 131.51 165.13 49.94

长期待摊费用 230.18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5.32 210.02 115.1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3.88 298.62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5,186.02 163,846.24 134,506.09

资产总计 259,602.17 214,181.99 155,388.3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1,000.92 2,003.03

应付账款 5,219.04 4,386.05 2,211.28

预收款项 1,347.93 1,665.41 206.35

合同负债 563.83 2,089.28 528.58

应付职工薪酬 2,116.46 1,117.85 794.24

应交税费 782.28 5,647.36 3,580.25

其他应付款 2,155.88 943.38 194.51

其中：应付利息 - - -

应付股利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239.92 9,275.47 17,327.46

其他流动负债 15.28 41.96 12.39

流动负债合计 30,440.62 26,167.69 26,858.08

非流动负债：

租赁负债 20,830.58 50,091.50 -

长期应付款 3,701.72 5,333.42 62,453.62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532.30 55,424.91 62,453.62

负债合计 54,972.92 81,592.60 89,311.7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7,148.41 37,148.41 23,374.58

资本公积 12,082.57 11,816.45 9,446.51

其他综合收益 6,037.42 -2,349.42 -1,093.08

专项储备 - 40.07 159.07

盈余公积 7,689.55 6,713.04 4,867.09

未分配利润 141,671.30 79,220.83 29,322.5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04,629.25 132,589.39 66,076.67

少数股东权益 - - -

股东（或所有者）权益合计 204,629.25 132,589.39 66,076.6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59,602.17 214,181.99 155,388.37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营业收入 204,603.25 159,818.27 67,887.51

减：营业成本 123,253.87 93,180.91 53,143.83

税金及附加 340.03 360.59 181.04

销售费用 2,994.10 1,626.35 826.37

管理费用 3,488.41 3,019.64 1,713.98

研发费用 - - -

财务费用 3,816.63 5,389.21 5,195.59

其中：利息费用 4,301.90 5,412.92 5,158.90

利息收入 414.23 19.29 8.79

加：其他收益 36.40 1,582.55 1,300.62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70.90 202.20 54.0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458.28 -145.37 -19.66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 -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0.79 - -0.85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70,658.45 57,880.96 8,160.84

加：营业外收入 36.00 67.33 610.30

减：营业外支出 185.90 28.33 4.4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70,508.55 57,919.96 8,766.72

减：所得税费用 3,366.85 6,175.69 2,164.68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7,141.70 51,744.27 6,602.0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7,141.70 51,744.27 6,602.04

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67,141.70 51,744.27 6,602.04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 - -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8,386.84 -1,256.33 -1,866.58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8,386.84 -1,256.33 -1,866.58

其中：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8,386.84 -1,256.33 -1,866.58

六、综合收益总额 75,528.54 50,487.94 4,735.46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1 1.41 0.20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1 1.41 0.20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3,369.42 164,982.39 69,162.99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68.01 3,515.25 2,137.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4,037.43 168,497.64 71,300.1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0,993.99 83,827.37 48,673.3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884.00 6,202.89 4,173.10

支付的各项税费 8,897.72 5,603.02 3,108.8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71.09 3,790.41 1,194.5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4,146.80 99,423.69 57,149.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890.64 69,073.94 14,150.3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4.60 202.20 54.0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811.15 17,100.00 5,7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905.75 17,302.20 5,754.0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88.61 24,566.66 140.23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8,312.03 17,100.00 5,7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100.64 41,666.66 5,840.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4.89 -24,364.46 -86.2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15,800.00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1,809.50 5,214.5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4,200.00 6,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21,809.50 11,214.5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00.00 6,148.80 1,788.71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748.75 174.80 323.9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3,248.30 37,309.64 23,454.3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997.05 43,633.24 25,567.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997.05 -21,823.74 -14,352.5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392.80 -283.82 59.4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091.50 22,601.93 -228.9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894.57 5,292.64 5,521.6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2,986.07 27,894.57 5,292.64

（二）非经常性损益

根据致同会计师出具的《关于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审核报告》

（致同专字（2023）第351A000403号），报告期内，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及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0.79 -0.03 -1.5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67 1,571.01 1,247.8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和金融负债、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债

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70.90 202.20 54.0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31.32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9.90 50.57 659.41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274.19 1,823.75 1,959.66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5.70 456.39 490.59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68.49 1,367.36 1,469.07

净利润 67,141.70 51,744.27 6,602.04

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 0.40% 2.64% 22.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6,873.21 50,376.91 5,132.97

报告期内，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分别为1,469.07万元、1,367.36万元、268.49万元，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22.25%、

2.64%、0.40%，占比呈现下降趋势，现阶段对公司业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三）主要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年

12月31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3.10 1.92 0.78

速动比率（倍） 3.01 1.81 0.7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9.32% 25.07% 36.05%

资产负债率（合并） 21.18% 38.09% 57.48%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

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0.06% 0.12% 0.08%

每股净资产（元） 5.51 3.57 2.83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25.49 21.86 20.11

存货周转率（次/年） 42.77 35.81 27.7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87,809.41 73,349.94 20,309.54

利息保障倍数（倍） 17.39 11.70 2.70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2.15 1.86 0.6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68 0.61 -0.01

2、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公司加权平均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及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如下：

年度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2022年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0.19% 1.81 1.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0.03% 1.80 1.80

2021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9.16% 1.41 1.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7.86% 1.37 1.37

2020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38% 0.20 0.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07% 0.16 0.16

（四）简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1）资产构成与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资产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94,416.16 36.37% 50,335.75 23.50% 20,882.27 13.44%

非流动资产 165,186.02 63.63% 163,846.24 76.50% 134,506.09 86.56%

合计 259,602.17 100.00% 214,181.99 100.00% 155,388.37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155,388.37万元、214,181.99万元和259,602.17万

元，2021年末资产总额同比增长37.84%，2022年末相较2021年末增长21.21%， 整体呈现快

速增长的趋势，主要系由于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发展迅速，船舶运力规模持续增长，使得资产

规模快速扩大。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的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3.44%、23.50%和36.37%，

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6.56%、76.50%和63.63%， 非流动资产占比较高，主

要系由于公司所处行业为水上运输业，公司资产主要为船舶等非流动资产。

（2）负债构成与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30,440.62 55.37% 26,167.69 32.07% 26,858.08 30.07%

非流动负债 24,532.30 44.63% 55,424.91 67.93% 62,453.62 69.93%

合计 54,972.92 100.00% 81,592.60 100.00% 89,311.70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89,311.70万元、81,592.60万元和54,972.92万元，

呈现整体增长的趋势， 其中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30.07%、32.07%和55.37%，

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69.93%、67.93%和44.63%。

2021年度，随着公司营业收入及经营性净现金流同比大幅增加，年末公司负债总额有

所下降；2022年度，公司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进一步强化偿债能力，2022年末负债总额相

较2021年末继续下降，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结构更加均衡。

2、盈利能力分析

（1）营业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

入

201,814.95 98.64% 157,242.56 98.39% 66,814.25 98.42%

其他业务收

入

2,788.30 1.36% 2,575.71 1.61% 1,073.26 1.58%

合计 204,603.25 100.00% 159,818.27 100.00% 67,887.51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境内外航区干散货海运业务，营业收入呈持续增长趋势，各期主营

业务收入占比均保持在98%以上，主营业务突出。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期租业务客户交还船

舶时或发行人退租光租船舶时结算船存燃料油所形成的收入。

2020年度、2021年度， 公司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6，814.25万元、157，242.56万元，

2021年度同比增长135.34%， 一方面系由于公司通过陆续购置二手船舶扩充自有运力以及

灵活使用市场运力的方式持续扩大业务规模；另一方面，受益于2020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平

均运价及租金水平的回升与大幅上涨，2021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同比出现较大幅度

增长。

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4，603.25万元，同比增长28.02%。按照投入运营的时间

加权计算，公司自有船舶增加约3艘，自有运力增幅约16%，境外航区期租业务自有运力的投

入有效平衡了境内航区市场运价回落的不利影响。 此外，在境外市场不同航区、不同航线市

场价格有所分化的情况下，随着公司市场开拓能力与客户服务能力的增强、国际航区运营

经验的积累，公司展现出了一定的经营韧性，境外航区业务继续保持增长的发展态势。

（2）营业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成本 120,969.74 98.15% 90,900.24 97.55% 52,120.71 98.07%

其他业务成本 2,284.13 1.85% 2,280.67 2.45% 1,023.12 1.93%

合计 123,253.87 100.00% 93,180.91 100.00% 53,143.83 100.00%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成本分别为53，143.83万元、93，180.91万元和123，253.87万元，

2021年度、2022年度同比分别增加75.34%、32.27%，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均在97%以上，营业成本的金额及构成的变动趋势与营业收入的变动情况相匹配。

（3）期间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的期间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销售费用 2,994.10 1.46% 1,626.35 1.02% 826.37 1.22%

管理费用 3,488.41 1.70% 3,019.64 1.89% 1,713.98 2.52%

财务费用 3,816.63 1.87% 5,389.21 3.37% 5,195.59 7.65%

合计 10,299.14 5.03% 10,035.20 6.28% 7,735.94 11.40%

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40%、6.28%和5.03%。 报告

期内，公司的期间费用占比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主要系随着公司运力和业务规模的扩大，

各期营业收入增长较快。

3、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890.64 69，073.94 14，150.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4.89 -24，364.46 -86.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997.05 -21，823.74 -14，352.5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392.80 -283.82 59.4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091.50 22，601.93 -228.95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4，150.30万元、69，073.94万元和79，

890.64万元，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状况良好，应收账款回款良好。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86.22万元、-24，364.46万元和-20，

194.89万元，主要为购置船舶支付的现金。

报告期内，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4，352.51万元、-21，823.74万元和

-37，997.05万元，2021年，公司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多，主要系公司在2021年进行股权融

资，外部投资者均以货币资金向公司增资；2022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多，主要系由

于当期提前偿还新海通8、新海通9、新海通10三艘船舶的剩余租赁付款额。

（五）股利分配政策

1、最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报告期内的股利分配政策规定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

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

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

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增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

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

十五。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

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2、最近三年公司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最近三年内，公司股利分配均以现金分红方式进行，具体情况如下：

年份 董事会召开时间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金分红金额（万元）

2019年度 - - -

2020年度 - - -

2021年度 2022年1月12日 2022年1月27日 3，714.84

2019年、2020年，公司未进行股利分配，主要原因是公司业务发展较快，资本开支较大，

为公司发展留存所需资金。

公司于2022年1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2022年1月27日召开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现金分红的议

案》，以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共计派发3，

714.84万元（含税）。

最近三年内， 公司不存在于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利

润分配方案均由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现金分红的情

况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规定。

3、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由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4、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福建

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章程（草

案）〉的议案》。

（1）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

稳定性，并坚持如下原则：（1）按法定顺序分配的原则；（2）存在未弥补亏损，不得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原则；（3）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4）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参与分

配利润的原则。

（2）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

式分配利润。

（3）利润分配的顺序

公司在具备现金分红条件下，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4）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1）现金分配的条件：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正数，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

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

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摊薄等

因素，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3）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

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

现金分红政策：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每年在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

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根据上述原则提出当年利润分配方案。

上述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是指以下情形之一：（1）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

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且绝对金额超

过5，000万元（运用募集资金进行项目投资除外）；（2）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以现金对外

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运用

募集资金进行项目投资除外）。

上述重大资金支出安排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利润分配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1）利润分配方案应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

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且经公司过半数独立董事表

决同意。 监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需经全体监事过半数表决同意。

2）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表

决同意。

3）公司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安排或原则作出调整时，应重新报经董事会、监

事会及股东大会按照上述审议程序批准， 并在相关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调整的原因，独

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6）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研究论证程序和决策机制

1）定期报告公布前，公司董事会应在充分考虑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保证生产正常经营

及发展所需资金和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的前提下， 研究论证利润分配的预案，独

立董事应在制定现金分红预案时发表明确意见。

2）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3）公司董事会制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时，应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

分配政策； 利润分配方案中应当对留存的当年未分配利润的使用计划安排或原则进行说

明，独立董事应当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

4）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在上

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当征询独立董事和外

部监事（如有）的意见，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提出利润分配方案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

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5）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在有关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外部

监事（如有）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7）利润分配政策调整

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

分配政策的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同时，公司应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应通过网络、电话、

邮件等方式收集中小股东意见，并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汇集后交由董事会。 公司应以股东

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外部监

事（如有）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时，须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

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的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的较大变化：

1）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非因公司自身原因导致公司经营亏

损；

2）出现地震、台风、水灾、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因素，对公

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导致公司经营亏损；

(上接A34版）

(下转A36版）


